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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呈交報告連同港基國際銀行有限公司（「本銀行」）及各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帳目。

�� !

本銀行透過各分行及附屬公司提供一系列銀行、金融財務及有關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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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銀行之主要附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詳情載於帳目附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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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銀行於是年度內已遵守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訂定之上市條例附件十四的最佳操作守則。

載於第51至92頁之帳目及有關資料連同載於第93至101頁之未經審核補充財務資料亦已遵守香港金融管理

局之「認可機構披露財務資料」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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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載於第51頁之綜合損益帳內。有關本銀行及本集團之

事務狀況載於第51至92頁之帳目內。

本銀行於年中派發中期股息每普通股4.00港仙合共46,886,400港元（二零零零年：3.00港仙，合共35,164,800

港元，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普通股7.00港仙，合共82,051,200

港元（二零零零年：5.00港仙，合共 58,60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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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任職之董事：

亞里明漢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被委任）

馬文德

潘國濂

甘禮傑

蘇燿祖

Eissa M. Al Suwaidi

郭友

森華

Khalifa M. Al Kindi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被委任）

周立群 （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被委任）

亞里沙巴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告退）

邵政康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四日告退）

Taher D. Makkiyah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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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銀行組織章程大綱第八十一條，甘禮傑先生及蘇燿祖先生將告退，但願膺選連任。同時，按照第七十

七條，Khalifa M. Al Kindi先生及周立群博士亦將告退，但願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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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董事概無擁有權利認購本銀行或任何聯繫公司之股本。

於年內任何時間，本銀行、任何控權公司、附屬公司或同集團之附屬公司並無參與任何安排可使本銀行董

事或行政總裁，或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透過收購本銀行或任何其他企業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得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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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按照銀行組織章程大綱第七十七條及第八十一條委任條款於週年股東常會上被銀行股東委任。

而其董事酬金每年於週年股東常會上由銀行股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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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屆週年股東常會擬膺選連任之董事並無與本銀行訂立由本銀行於一年內無須賠償（法定賠償除外）而終

止之未滿期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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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底或年內任何時間本銀行、控權公司、附屬公司或同集團之附屬公司並無訂立與本銀行業務有關連，

而本銀行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重要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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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主要股東登記冊內顯示，就本銀行所知，下列人士擁有本銀行已發行股本

10%或以上之權益。

每股面值 總控股權

一港元普通股份 百分比

阿拉伯銀行集團(B.S.C.) 644,688,000 55

天大有限公司（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234,432,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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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銀行於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銀行或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銀行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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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銀行及本集團的固定資產變動之詳情載於帳目附註21。

�� !

於年內由本集團捐出作慈善用途之款項總額為220,263港元（二零零零年：532,96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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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附屬董事局。該委員會負責監察銀行運作遵從由董事會批出的政

策及其他內部及法定的規則。同時亦監督本集團之內部及外部核數師，為董事局獨立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

告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的效能。

�� 

帳目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核，彼將告退但願膺選獲委任。於下屆週年股東常會擬膺選委任畢馬威會計

師事務所為本銀行之核數師。

亞里明漢

董事

香港，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


